
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已

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

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4月

16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《上市

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监管指南》”）等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审阅了《无锡江南奕帆

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”或“本次激励计划”）及其摘要等相关资料，经公司全体

监事充分讨论，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

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、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授予的 2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原因离职，

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。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8,000

股限制性股票。 

2、根据公司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

应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出相应调整。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

=15.71元/股-0.50元/股=15.21元/股。 

上述程序合法、合规，不会影响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 

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5年 4月 18日 


